
沙鹿國小 114 學年度才藝表演實施計畫  
114/12/30 

壹、依據：本校 114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 一、以藝術涵養學生人格，創造和善學校氣氛。 

 二、加強藝術欣賞教育，提升國民教育品質。 

 三、發掘學童特殊才藝性向，提供表現舞台。 

参、主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 

肆、協辦單位：本校家長會、各處室及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

伍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學生。 

陸、徵選節目性質： 

一、說唱藝術、武術表演、戲劇、相聲、體育技能、樂器表演或其他才藝等表演，

準備 3-5分鐘的節目參加徵選。 

   （因 115年 3月舉辦校內舞蹈比賽，故本次徵選不列入舞蹈項目） 

二、徵選時以能呈現國小學生之健康朝氣、活潑可愛特質之節目為優先考量。 

三、節目以團體表演為佳，人數 5-15人。歡迎跨班、跨年級，將不同的才藝結合

成綜合性的表演節目。 

柒、節目徵選流程暨預演： 

一、報名時間：115年 2月 23日(星期一)至 3月 12日(星期四)中午 12點前， 

填寫報名表交至訓育組。 

二、徵選時間：115年 4月 29日(星期三)上午 8:20至 10:30。 

三、徵選地點：育英樓 4樓。 

四、入選節目公告：115年 5月 4日(星期一)，公佈於校務佈告欄。 

五、預演時間：115年 5月 13日(星期三)上午 8:20至 9:30。 

六、預演地點：運動場。 

捌、正式演出： 

    一、時間：115年 5月 26日(星期二)早上 8:00~8:40 

    二、地點：運動場 

玖、徵選人員：具藝術與人文專長老師若干名。 

拾、經費預算及來源：經費由家長會贊助或相關經費下支應。 

拾壹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

沙鹿國小 115 學年度才藝表演節目徵選報名表 

1.節目名稱： 

2.節目型態：□綜合性（請重複勾選節目型態） 

            □武術表演  □話劇  □說唱藝術 

            □樂器表演(因表演場地考量，不列入鋼琴項目)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
3.參與學生：     位。 

班級 姓名 班級 姓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 

4.節目內容說明： 

 

 

5.節目預估時間：約     分     秒。                  （時間限制為 3至 5分鐘） 

6.表演配合事項： 

  □手持式麥克風    支  □耳掛式麥克風    支 

  □播放音樂（請於 4/22前繳交音樂，可使用隨身碟，或電子郵件寄至 kaisho@st.tc.edu.tw） 

 

※請於 3月 12日(星期五)中午 12點前，將本報名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 


